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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職務代理人 鄭玉瑋
電話：22289111#55724
電子信箱：rita032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4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401145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件五 (387040000E_114011455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函以，有關偏遠

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（下稱發展條例）第21條發給久任

獎金，得否由教師自行決定採計偏遠地區久任獎金服務年

資之起算點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2月2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1401050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發展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依教

師待遇條例給予鼓勵久任之獎金及其他獎勵措施；獎金發

給之對象、類別、條件、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行政院核定。

三、次查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（下稱發給辦法）第3條附

表十規定略以，教師於同一學校連續實際服務滿8年及11

年，且表現優良者，分別給與第1次及第2次久任之獎金，

教師表現優良應符合下列條件：

(一)最近6年內有4年，除晉本薪或年功薪1級外，並給與1個

月薪給總額之1次獎金，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，給與2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00561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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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薪給總額之1次獎金，且不得有任何1年留支原薪。

(二)未曾受記過以上之懲處。

(三)未曾受申誡以上之懲戒。

(四)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，造成學生身心傷

害；未有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

改善仍未改善。

四、綜上，自發展條例施行（106年12月8日）後，教師於偏遠

地區學校服務之年資，符合上開發給辦法規定者，即發給

久任獎金，惟該服務年資之起算時點得由教師自行決定

（舉例：某師107年8月1日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之事由，自偏

遠地區學校超額介聘至極偏遠地區學校，該師得選擇自106

年12月8日起算服務年資，以偏遠地區學校及極偏遠地區學

校之分級按比例計算久任獎金，亦得選擇自107年8月1日起

算服務年資，且符合上開發給辦法規定時，以極偏遠地區

學校之等級發給久任獎金）。

五、檢附國教署副本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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